北京交通大学2015年艺术类专业志愿申报表
一、报考及专业志愿申报表填写说明

1、 我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录取执行《北京交通大学2015年艺术类专业招生简章》和2015年修订的《北京交通大学招生章程》。

2、 艺术类专业按“设计学类”在各省公布计划，具体计划数以生源省级招办公布为准。

3、 录取后学生直接进入数字媒体艺术、视觉传达设计、环境设计专业其中之一学习。三个学习专业的招生规模见《北京交通大学2015年艺术类专业招生简章》。
4、 所有取得我校艺术类专业合格证的考生均须根据《北京交通大学2015年艺术类专业招生简章》要求，将数字媒体艺术、视觉传达设计、环境设计三个专业填入下表，并尽快将填写完成的专业志愿申报表以中国邮政特快专递（EMS）方式寄到我校招生办公室，最迟不超过4月30日（以我校收到为准）。信封上需注明“艺术类”字样。收到后我校将在招生资讯网公布。
5、 4月30日专业志愿申报截止后，考生的志愿将不能再做修改。

6、 全国各省录取完成后，已录取考生须来校参加专业复查（即三试）。本次复查不是选拔性考试，是对考生参加我校校考美术成绩水平的复核。时间预计在7月中下旬，不来参加复查视为自动放弃录取资格，将不予发放录取通知书。复查合格的考生，将根据其综合成绩及本申报表中填报的专业志愿安排学习专业。
7、 专业志愿默认服从调剂。建议考生将下表中的志愿填满，如果出现空白志愿或所填志愿均为同一个专业等情况，当无法满足志愿时，考生将被调剂到有剩余计划的专业。若考生未按要求提交专业志愿申报，录取时将依次按照数字媒体艺术、视觉传达设计、环境设计的顺序调剂到有剩余计划的专业。
二、我校通信方式：

地址：北京交通大学招生就业处（北京市海淀区上园村3号）邮编：100044

电话：010-51688441人工接听按9     招生资讯网网址：zsw.bjtu.edu.cn

三、填写专业志愿

2015年艺术类专业志愿申报表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考生号：                  生源省份： 
本人联系手机：                   紧急联系人及手机或电话：
	第一专业志愿
	第二专业志愿
	第三专业志愿

	
	
	


本人联系手机、紧急联系人手机或电话需在4-5月份和高考录取期间保持畅通。
本人确认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15年   月      日
